
中宏幸福永伴终身寿险产品说明书 

 
保险责任 

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，本公司（指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，下同）将按照如下约定承担下列保险责任： 

 

一、身故保险金 

若被保险人身故，本公司将按照如下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 ，本合同随之终止。 

身故保险金=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×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所对应的给付比例。 

 

上述计算公式中“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所对应的给付比例”如下表所示： 

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

18周岁至 59周岁 100% 

60周岁至 64周岁 105% 

65周岁至 69周岁 110% 

70周岁至 74周岁 115% 

75周岁至 79周岁 120% 

80周岁至 84周岁 125% 

85周岁至 89周岁 130% 

90周岁至 94周岁 135% 

95周岁至 99周岁 140% 

100周岁及以上 145% 

 

 

二、全残保险金 

若被保险人全残，本公司将按照如下约定给付全残保险金，本合同随之终止。全残保险金=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×被保险人全残时的到达年龄所

对应的给付比例。 

 



上述计算公式中“被保险人全残时的到达年龄所对应的给付比例”如下表所示： 

被保险人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

18周岁至 59周岁 100% 

60周岁至 64周岁 105% 

65周岁至 69周岁 110% 

70周岁至 74周岁 115% 

75周岁至 79周岁 120% 

80周岁至 84周岁 125% 

85周岁至 89周岁 130% 

90周岁至 94周岁 135% 

95周岁至 99周岁 140% 

100周岁及以上 145% 

 

责任免除 

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，本公司不承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保险责任： 

(1)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、故意伤害； 

(2)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； 

(3)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日（若曾复效，则以最后复效日为准）起 2年内自杀，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。 

发生上述第（1）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，本合同终止，本公司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；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

身故或全残的，本合同终止，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。 

 

除上述“责任免除”外，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，详见本合同中其他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。 

 

投保范围：18周岁至 65周岁 

保险期间：终身 

缴费期间：趸缴、5 年缴、10 年缴、15年缴、20年缴、30年缴 

缴费方式：趸缴、年缴、半年缴、季缴、月缴 



上述投保范围、保险期间、缴费期间、缴费方式将因销售渠道或平台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，您（指投保人，下同）在选择本产品时，销售人员或平台等

会将届时本产品适用的投保范围、保险期间、缴费期间及缴费方式向您进行介绍，您可以在届时适用的范围内按您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。 

 

犹豫期 

自投保人签收本合同当日（含当日）起的 15日为犹豫期。犹豫期内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的，由投保人填写申请书，并提供保险合同、投保人身份证明

及保险费发票（如有），本公司将退还已收保险费；自本公司收到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，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，本公司不承担

给付保险金的责任。 

 

解除合同 

犹豫期满后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的，由投保人填写申请书，并提供下列资料： 

(1) 保险合同； 

(2) 投保人身份证明。 

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的当日 24时起，本合同终止，本公司将退还投保人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。 

投保人在犹豫期满后解除本合同会受到一定的损失。 

 

 

保单利益演示表 

投保年龄：40 周岁； 性别：男； 基本保险金额：2,000,000 元； 缴费期间：5 年； 保险期间：终身； 

缴费方式：年缴； 年付保险费：167,520 元 

保单年度末/到达年龄 年付保险费 保险费总计 现金价值 身故/全残保险金 

1/40  167,520   167,520   41,460   2,000,000  

2/41  167,520   335,040   108,660   2,000,000  

3/42  167,520   502,560   205,620   2,000,000  

4/43  167,520   670,080   351,180   2,000,000  

5/44  167,520   837,600   515,320   2,000,000  

6/45  0     837,600   537,620   2,000,000  

7/46  0     837,600   560,820   2,000,000  



8/47  0     837,600   584,960   2,000,000  

9/48  0     837,600   610,060   2,000,000  

10/49  0     837,600   636,140   2,000,000  

15/54  0     837,600   783,180   2,000,000  

20/59  0     837,600   960,080   2,000,000  

25/64  0     837,600   1,159,600   2,100,000  

30/69  0     837,600   1,379,640   2,200,000  

35/74  0     837,600   1,613,380   2,300,000  

40/79  0     837,600   1,852,480   2,400,000  

45/84  0     837,600   2,087,620   2,500,000  

50/89  0     837,600   2,310,280   2,600,000  

55/94  0     837,600   2,514,740   2,700,000  

60/99  0     837,600   2,698,280   2,800,000  

61/100  0     837,600   2,715,360   2,900,000  

注：到达年龄是指被保险人的原始投保年龄，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，再减去 1 后所得到的年龄。 

 

 

温馨提示 

本产品说明书所载内容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，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。 

本公司对保险条款中所涉及的专用名称、重要术语等进行了注释，并作了显著标识，请您注意保险合同条款下方的脚注部分。 


